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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104004 號 

被處分人：樸實建設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53391961 

址    設：新竹市東山里食品路 146號 2樓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主    文 

一、 被處分人銷售「夏木人文」建案，於網路及實體廣告所載

之標準層傢俱平面配置參考圖，及 9-10F Loft-type A 戶

、B 戶、C 戶、D 戶上層/下層傢俱平面配置參考圖將「陽

台」、「機電空間」、夾層「挑空」及「辦公室」標示為室內

住宅空間使用，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

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 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案緣本會主動上網搜尋「新竹房地王」網站刊載被處分人

之「夏木人文」建案(下稱案關建案)，其建案網路廣告標

準層 A 戶、B 戶、C 戶、D 戶傢俱平面配置參考圖及 9-10F 

Loft-type A 戶、B戶、C戶、D戶上層/下層傢俱平面配置

參考圖室內空間畫有虛線（下合併稱系爭廣告 1）；後經被

處分人提供與前述網路廣告雷同之傢俱配置參考圖實體紙

本廣告文宣，亦發現其部分室內空間畫有虛線（下合併稱

系爭廣告 2），疑係將陽台等空間做室內住宅空間使用，涉

有廣告不實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。 

二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及到會陳述意見，略以： 

1、 案關建案原名「理性與感性」，後將建案名稱更改為「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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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人文」。 

2、 案關建案為被處分人自行興建與銷售，其係於 101 年

10月開始興建至 103年 8月完工，並於 101 年 6月開

始銷售迄今。另提供案關建案之建造執照第 01次變更

設計、使用執照、竣工圖說及銷售契約書影本等資料。 

3、 系爭廣告 1 為被處分人出資製作、審閱及使用，並委

託新竹房地王網站刊登，第 1次廣告刊登期間係自 101

年 12月 1 日起至 102年 5月 31日，第 2次刊登期間

係自 102年 6月 10日迄 102年 12月 10日，逾期後新

竹房地王網站忘記下架；被處分人與新竹房地王僅為

單純之委任廣告刊載關係，並未涉其他利益分配。 

4、 系爭廣告 2總計印製約 300份，使用時間約自 101 年

6 月至 101 年 7 月，即於 101 年 6 月起於銷售中心發

送予現場客戶，101年 7月之後因現場標準樓層完工，

皆以參觀現場格局為主，故系爭廣告 2 用完後未繼續

印製。另為節省開銷，沿用原已印製完成之「理性與

感性」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紙本廣告，無再就更名

後之「夏木人文」建案另製紙本廣告。 

5、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 涉將「陽台」、「機電空間」

及夾層「挑空」作室內臥房空間使用乙節： 

（1）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 畫有虛線之室內空間，依使

用執照核准之法定用途分別為「陽台」、「機電空間」

及夾層「挑空」；且被處分人表示前開虛線空間標示為

室內空間使用，均與原經核准法定用途不符。 

（2）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 將虛線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主

要目的，僅是讓買受人知道將來如何進行裝修之參

考，而實際交屋時，被處分人仍維持原設計圖之室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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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，並無將牆壁拆除或進行二次施工，至於交屋後

買受人要如何配置室內空間，則由買受人自行決定。 

6、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之「9-10F Loft-type A戶、

B 戶、C 戶、D 戶上層/下層傢俱平面配置參考圖」標

示為室內住宅空間之表示乙節： 

（1）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 前開樓層空間於建造執照與

使用執照之法定用途為「辦公室」；被處分人表示倘將

前開空間作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，與原經核准之建築

圖說不符。 

（2） 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將第 9層及第 10層（含夾層）

空間作室內住宅空間使用之目的，係因客戶詢問如何

配置前開使用空間，被處分人基於建議之立場，故交

由設計師設計製作住宅空間之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，

作為提供顧客參考之用。 

7、 本案建蔽率、容積率嗣已飽和，工程已趨完成，故被

處分人並未再申請變更設計。 

（二） 復經新竹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，略以： 

1、 按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，建築物所有人、使用人

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。建築物

如有與原核准使用不符情形，應依建築法第 73條第 2

項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。 

2、 案關建案領有（100）府工建字第 00460號建造執照及

(103)府工使字第 00039 號使用執照，依執照登載之法

定容積率為 240%，設計容積率為 239.84%，比照案關

建案使用執照之竣工圖說，分別為「陽台」、「機電空

間」及夾層「挑空」。 

3、 案關建案第 9層及第 10層核定用途為「辦公室」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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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不得作為住宅使用，倘該等空間未依核定用途使

用者，係因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，依同法第

91條規定處分。 

4、 系爭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地區，如該

基地取得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者，得依法申請變更使

用執照。惟該建築物於竣工領得使用執照後，該府尚

無受理該基地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

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

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

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

地等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」所稱「虛

偽不實」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，其差異難為一般或

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；所

稱「引人錯誤」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，而

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。又按廣

告提供消費資訊，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

依據，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

廣告，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，而為不正確之選擇，且將導

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，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

顧客之損害，而足生不正競爭之效果，故不實廣告將損害

消費者利益，同時破壞競爭秩序，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

之責任。 

二、 建築法 73條第 2項規定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

，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

防火區畫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

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。同法第

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，未經

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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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

續而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罰，並限期停止其使用。必要

時，並停止供水供電、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，恢

復原狀或強制拆除。 

三、 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興建銷售，系爭廣告 1 及系爭廣

告 2 乃由被處分人自行製作、審閱及使用；系爭廣告 1 刊

載於「新竹房地王」網站，系爭廣告 2 於銷售中心發送予

現場客戶，爰足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。 

四、 系爭廣告 1 及系爭廣告 2 將「陽台」、「機電空間」及夾層

「挑空」作為臥房空間，以及將第 9層及第 10層「辦公室

」用途之空間標示為住宅空間使用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

條規定： 

（一） 查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於室內空間畫有虛線及室

內傢俱、床鋪擺設之圖示，並於系爭廣告 1 及系爭廣

告 2「9-10F Loft-type A 戶、B戶、C戶、D戶上層/

下層傢俱平面配置參考圖」畫有客廳、餐廳及臥房等

圖示，將上、下層空間做住宅空間使用之表示，實易

使消費者認知案關建案前開空間，可供室內臥房空間

及住宅空間使用，並據此做成交易決定。 

（二） 然查案關建案經新竹市政府核准之使用執照圖說表

示，前揭系爭廣告 1 及系爭廣告 2 畫有虛線之室內空

間，依使用執照核准之法定用途分別為「陽台」、「機

電空間」及夾層「挑空」，另案關建案第 9 層及第 10

層之法定用途為「辦公室」，惟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

2 將前開空間標示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，與原核准使

用執照圖說之用途不符，且經被處分人坦承不諱，並

因本建案建蔽率、容積率均已飽和，被處分人迄今並

未再申請變更使用設計。復依新竹市政府提供專業意



 6 

見表示，按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，建築物所有人、

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。

建築物如有與原核准使用不符情形，應依建築法第 73

條第 2 項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；倘該等空間未依核

定用途使用者，係因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，

依同法第 91條規定處分。又案關建築物於竣工領得使

用執照後，新竹市政府尚無受理該基地變更使用執照

申請案件。承此，案關建案之建物實際上並無法依系

爭廣告 1 及系爭廣告 2所標示使用空間，交付予買受

人合法作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。 

（三） 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，為影響消費者

承購與否及交易決定之因素，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

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，而難以知

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前揭建築法規，有遭罰鍰、強

制拆除、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之風險。承上，系爭廣

告 1 及系爭廣告 2 之表示已足使消費者產生可比照規

畫使用之印象，是依現有事證，系爭廣告 1 及系爭廣

告 2 之表示與事實不符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

知或決定，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

能，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，而產生不正競

爭之效果。是以，系爭廣告 1及系爭廣告 2將「陽台」、

「機電空間」及夾層「挑空」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

分，並將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核定為「辦公室」用途之

空間標示為住宅空間使用，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

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

1項規定。 

五、 綜上，被處分人於「夏木人文」建案廣告上，將「陽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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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「機電空間」及夾層「挑空」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，

並將「辦公室」用途標示為住宅空間使用，就商品之內容

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
21條第 1項規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、目的

及預期之不當利益；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；違

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；

事業之規模、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類型曾否經中

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類型、次數、間隔時間

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；與其他

因素，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104    年   1    月    7 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 


